TICSMF-RA01

財團法人臺北市整合心臟醫學基金會
研究計畫助理人員報到單
	助 理 姓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出生日期：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□ 該員非直接接觸病人之醫療照護人員              □ 該員為有直接接觸病人之醫療照護人員

	計畫編號
	

	計畫名稱
	

	計畫執行期
	自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至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止

	助理約用期間
	自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至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止

	職別

	□專任助理（計畫聘用人員）      （薪資                 元/月）

□博士後研究                    （薪資                 元/月）

□臨時工：部份工時人員          （薪資       元/日或薪資      元/時）

□臨時工：論件計酬人員          （薪資依契約附表列明項目計酬）

□兼任助理：在學生              （薪資                 元/月）

□兼任助理：講師、助教          （研究酬金             元/月）
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薪資                 元/月）

	□新聘      
□續聘：原職別/原任職計畫編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轉職別：原職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※請依序排列檢附資料(請於送件時備齊所有資料)
□1.助理人員報到單 □2.學經歷說明書二份 □3.畢業證書二份     □4.不加健保切結書（限臨時工及兼任助理有需求者）

□5.不加勞保切結書（限講師、助教有需要者）□6.保密切結書  

□7.員工廉政倫理公約 □8.體檢報告影本二份 
□9.契約書三份（含具結書）
□10.工作聲明書（限專任助理人員）
□11.獎助學金聲明書（限院內計畫兼任助理）

	申    請    單    位

	計畫主持人
※該員與本會確屬勞雇關係，故推介本案助理參加勞工保險，按規定繳納保險費，若因助理離職延遲通知辦理退保，致勞保費有欠繳，願負責如數墊還。

	批示

	秘書長
	常務監事
	理事長


	報    到    會    辦    單    位（簽奉核可後辦理報到）

	勞保

	健保

	勞退

	該員於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敘薪

	注意事項：
1.以批可日期為簽約敘薪之核定依據，俟批示後需完成報到手續並送影本至秘書處登錄。
2.參加健保眷屬保或自願提撥勞工退休金者，請另填表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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